[bookmark: _Toc105767458]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bookmark: _Toc15154314][bookmark: _Toc15638294][bookmark: _Toc14712992]（领域代码：0854，申请电子信息硕士专业学位适用）
一、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瞄准世界电子信息领域学术前沿，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动态，具备独立从事电子信息领域科学研究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技能的行业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团结合作精神、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的优良品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
（二）掌握电子信息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熟悉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良好外语听说能力以及一定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三）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形成积极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创新意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
（四）积极结合工程实际岗位，进行专业综合实践和应用能力训练，形成良好劳动习惯。
二、研究方向
（一）智能方法及其应用
（二）数据技术及其应用
（三）计算机网络与分布式计算
（四）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技术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3年，学习年限一般为3-4年，最长不超过5年。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可适当延长，一般为3-4年，最长不超过6年。
休学创业的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为10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一）学分要求
总学分数为≥35学分，其中课程学习学分为≥28学分，必修环节学分为7学分。所修课程由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选修课三部分组成，其中公共学位课≥9学分，专业学位课≥10学分，专业选修课≥8学分，跨学科选修课≥1学分。必修环节包括：专业实践6学分，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1学分。
（二）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注

	公共
学位课
（9学分）
	外语
（3学分）
	01841002
-006
	第一外国语（英、日、法、德、俄语）
	54
	
	3
	1
	外国语
学院
	

	
	思政
（3学分）
	0214110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修

	
	
	021411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数学
（2学分）
	01441019
	矩阵分析
	36
	
	2
	1
	理学院
	任选
1门

	
	
	01441022
	数值计算
	36
	
	2
	2
	理学院
	

	
	工程
伦理
（1学分）
	02141105
	工程伦理学
	18
	
	1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业
学位课
（10学分）
	01041110
	企业级应用软件设计与开发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必选

	
	01021802
	高级人工智能原理与技术
	54
	
	3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1804
	高性能计算机网络
	54
	
	3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1805
	现代软件工程学
	54
	
	3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1806
	现代数据库技术
	54
	
	3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1803
	现代计算机体系结构
	54
	
	3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选修课
（9学分）
































选修课
（9学分）





























选修课
（9学分）

























	













专业
选修课
（8学分）































专业
选修课
（8学分）
























专业
选修课
（8学分）
























	01022802
	外国语（专业）
	18
	
	1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必选

	
	
	01021815
	计算机视觉
	54
	
	3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1825
	车联网关键技术及应用
	36
	
	2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1828
	生物大数据挖掘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1801
	软件项目管理
	54
	
	3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1807
	高级软件体系结构
	54
	
	3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1808
	可靠性工程导论
	54
	
	3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07
	智能信息检索技术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2817
	实时操作系统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2807
	大型软件工程项目综合设计
	
	18
	1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06
	现代优化方法设计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08
	web数据管理综合设计
	
	18
	1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2820
	嵌入式及物联网综合设计
	
	18
	1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2821
	网络与信息安全
	36
	
	2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28
	云计算应用
	18
	
	1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604
	ERP系统原理与实践
	36
	
	2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01
	算法分析与理论
	36
	
	2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04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13
	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21
	分布式并行处理
	36
	
	2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10
	现代密码学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12
	普适计算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18
	嵌入式系统设计
	36
	
	2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2843
	时空大数据管理与挖掘
	36
	
	2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33
	网络、群体与市场
	36
	
	2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31
	信息安全综合设计
	
	18
	1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2840
	[bookmark: RANGE!D56]数字出版
	36
	
	2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2841
	数字版权及隐私保护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2852
	生物医学图像分析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2856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基础
	36
	
	2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2857
	智慧港口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2858
	交通大数据分析技术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43
	机器学习
	36
	
	2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2860
	信息检索与推荐系统
	36
	
	2
	2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22836
	视频图像语义分析及检索方法
	36
	
	2
	1
	计算机智能学院
	

	
	跨学科
选修课
（1学分）
	
	具体课程见原则意见
	
	
	
	1-2
	研究生院
	至少
选修
1门

	必修
环节
（7学分）
	01044004
	课程实践
	
	
	3
	3
	计算机智能学院
	

	
	[bookmark: _GoBack]01044005
	综合实践
	
	
	3
	3-4
	计算机智能学院
	

	
	01044003
	开题及中期考核
	
	
	1
	4
	计算机智能学院
	


五、必修环节
（一）专业实践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专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实践一般分为课程实践和综合实践两部分。课程实践一般在校内实验中心、工程中心和研究中心（院、所）等单位完成，主要进行专业课程实践和科研技能训练，课程实践合格者记2学分。综合实践一般依托本专业领域的校外联合培养基地、地方研究院、合作企业等完成，在校内外导师的共同指导下，结合工程实际岗位，主要进行专业综合实践和应用能力训练，综合实践合格者记3学分。课程实践和综合实践也可合并进行。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必备过程，研究生要提交实践计划，撰写实践总结报告。对研究生实践环节实行全过程管理和质量评价，确保实践教学质量。
实验室安全培训：研究生进入课题之前必须完成实验室安全培训。考核通过后记1学分。
※ 定向培养研究生、来华留学生可免修专业实践，所缺学分须通过选修课程补齐。
（二）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1学分。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并具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研究工作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一定实践经验基础上，掌握对专业实际问题研究能力的重要手段。选题应来源于专业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专业应用背景。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一般应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时间不少于1年，选题报告通过后，记1个必修环节学分。
硕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学校的中期考核。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选题报告和中期考核的具体要求，按照学校研究生中期考核及开题管理有关规定要求执行。选题报告通过后记1个必修环节学分。
六、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一）科学研究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工程实践，在答辩前需在相应的专业学术期刊（或国际学术会议）上公开发表论文，或者取得工程应用成果，比如申请专利或取得软件著作权登记。
（二）学位论文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硕士学位论文与调研报告、应用基础研究、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等相结合的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字数，可参照武汉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硕士学位标准汇编执行。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硕士学位论文送审前，须满足取得学籍当年学校申请硕士学位学术成果有关规定和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研究生教育与管理有关规定，方可送审。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前，须达到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方可答辩。
※ 未尽事宜以研究生取得学籍当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手册》和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研究生教育与管理有关规定为准。
七、培养方式与方法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式实行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方式。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按专业领域分班建制，以班级为单位组织教学。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一般在入学后2学期内在校内完成；其它课程和实践环节可在入学后2-4学期内在研究院（所）、工程中心和校外联合培养基地完成。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采用校内外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应吸收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团队，实现团队指导和培养，共同承担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八、其它
（一）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题前须修满学位课程的学分，允许研究生开题后根据论文研究需要选修部分其他课程，申请答辩前须修完全部课程。
（二）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查阅本学科国内外文献40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 
（三）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课程学习阶段每月至少1次、论文工作阶段每月至少2次向指导教师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情况并形成制度。 
（四）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适用同一培养方案。
（五）本次制订培养方案从2022级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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